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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市监复〔2021〕1号

关于帮助协调解决城北农贸批发市场收费过高
问题的提案（第 53号）的回复

母德辉委员：

你在政协宣威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帮

助协调解决城北农贸批发市场收费过高问题的提案》（第 53号）

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年初我局制定的《宣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方案》（宣市监发〔2021〕14号），

该提案交由我局分管价格监督检查的徐正翱副局长牵头主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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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监督检查股具体办理。

二、认真调查办理

徐副局长及股室人员先后几次到城北农贸批发市场，对农贸

批发市场有关收费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2021年 9月 26日联系

提案委员开展了面商会议，就提案所涉内容向提案委员进行了情

况介绍，对办理工作进行了具体协商。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城北农贸批发市场于 2010年由双龙居委会与付承岗签订合

同，承包给付承岗经营管理使用。2017 年 7 月，市场改建完工

后，对房屋租金、卫生费、管理费做了调整。2018 年细化增设

了重车下库房收费、货场重车收费项目。2018 年 7 月，城北农

贸批发市场开始对收费管理在市场入口进行公示。2019年、2020

年未对收费进行调整。

2021 年 3 月，批发市场为加强水果、蔬菜批发市场环境卫

生管理，规范停车服务，同时通过与周边县市相类市场收费情况

的了解对比，对进入市场的各类空车、载货车辆下库房、载货车

辆停车经营等进一步细化分类，根据各种经营类型分别确定垃圾

清运费、市场管理费、摊位费等。以蔬菜批发为例，收费公示具

体载明：面包车（空车）入场一次收费 5元；面包车（载货下库

房）入场每次收取垃圾清运费、市场管理费合计 30元；面包车

（停车经营）每次收取垃圾清运费、市场管理费合计 30元，摊

位费每天 40元。另外，租用固定门面的每年租金根据各门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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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 1.6万至 2.0万元之间，由各租用户与市场订立协议，列有

支付租金清单。极少数经营户愿意租用固定停车位经营的收费

108000元。

2021年 3月（目前）的收费与 2017年的收费比较，对收费

的车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分类，部分收费项目保持不变（如空

车入场收费标准基本不变），部分收费项目有所提高（如载货下

库房：小车由 80元调至 100元、中车由 100元调至 130元、大

车由 150元调为 150到 200元，不再一一列举）。

（二）办理意见建议

1、该农贸批发市场进门停车收费价格不在政府定价或政府

指导价范围，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当前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

价格的机制。在宣威本地辖区，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

范围主要依据的是《中央定价目录》《云南省定价目录》以及《宣

威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宣威市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极少

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大多数商品和

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农贸批发市场的性质为承包经营，商

户入场进行交易的有关价格收费不在各级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范围，其经营者可以自主制定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同时须对

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收费公示）。因此，价格监督检查部门尚无

据进行过多处置或干涉。

2、加强联动，扎实工作，促进蔬菜种植等农业产业升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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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与农业农村、工信、卫健等部门

的横向联系，认真围绕《宣威市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为实施方案》（宣农联发〔2021〕4 号），重点落

实好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农药使用科学合理、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遏制、生产销售的农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环节的服务和

监管工作，促进全市农产品特别是蔬菜产业的规模发展、升级发

展。

下步工作意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经营者严格执行价格规

定。价格监督检查人员要求城北农贸批发市场在今后的工作中，

严格遵守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确保“遵循公平、合法和诚

实信用原则”定价。其次，坚持落实好关于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

的要求，遇有价格收费调整要提前进行公示，不得收取未予标明

的费用。最后，建议批发市场努力改进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生产

经营成本，既兼顾市场自身经济利益，也兼顾入场各方成本利益，

合理定价经营服务，建设诚实、信用、惠民、利商市场。

感谢母德辉委员对我局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对该提案的办理

情况，如有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

一步抓好改进落实。

此复。

宣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9月 26日


